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预计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博高新”“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就翰博高新补充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拓展需要，公司就 2022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补

充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新增预计金额

购买原材料、接受劳务、购买设备

广东信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原材料 100,000,000

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

深圳市鸿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加工服务 15,000,000

销售灯条 250,000,00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广东信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滁州信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

股东，持有其 35%的股权。 

深圳市鸿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安徽鸿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8.78%的股份。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广东信冠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广东信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鸿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与

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以市

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一致协商确定。涉及的交易价格、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遵循公司一般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四、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交易按正常市场规则

进行，是必要及合理的，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与关联方是互利双赢的平等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翰博高新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充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翰博高新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充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补充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该议案所涉及的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均是基于公司经营业务的需要，

交易内容合法有效，定价原则合理、定价公允，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允、公

平、公正的原则。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

的规定。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

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公司本次补充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日常性关

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补充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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